附件1

验收工作程序

1．区县发改委主持验收会议，选定验收专家组组长。

2．项目业主介绍项目基本情况，重点介绍投资完成情况，建设完成情况，效能情况和财政资金使用情况。
3．实地验看。
4．专家组验看有关凭证并就项目情况对项目业主进行询问和讨论。
5．专家组讨论验收意见，并填写项目验收证书。
6．区县发改委、经信委对项目业主后续工作提出建议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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